附件1

项目编号：            
第三批“塔城英才”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优秀工程师项目申报书
申 请 人                                

依托单位                                

培养类别                                
专业领域                                

联系方式                                

填表日期                                

推荐单位                                
塔城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  月
填 报 说 明

一、填写内容应实事求是、内容详实、文字精炼。

二、依托单位：指申报人所在单位，即培养项目的第一承担单位，一律写单位标准全称。

三、培养类别：优秀工程师-拔尖人才、优秀工程师-青年骨干人才。
四、推荐单位：指培养项目人选所在单位所属的行业主管部门或所在县（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五、专业领域请从原材料领域、油气勘探开发和加工领域、原材料领域（主要含黑色金属、稀有金属、有色金属）、新材料领域（主要含硅基、铝基、铜基、钛基、钴基、碳基等）、轻工业行业领域、纺织（含服装）领域、建材行业领域、装备制造领域、消费品领域、软件和信息服务领域、工业信息安全领域、电子信息产品制造领域、工业节能领域、新能源领域及其他领域中选择填写（其他领域指前十三个领域不能覆盖的领域）。
六、本申报书为评审工作的主要依据之一，项目申报人、依托单位和推荐单位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严肃性，各项内容须如实填写，无此项内容则填“无”。各栏目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另附页。

七、申报书中的项目经费使用计划及预算严格按照使用方向，细化需完成的目标任务及相应的经费预算。

八、单位名称需填写全称（与单位公章一致），电话等联系方式应准确无误。
九、申报书中所有签字项必须手写签字，在申报系统上传时需同时上传PDF版和Word版。

一、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近期2寸正面免冠证件照片（jpg）

	出生日期
	
	民    族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称
或职业资格
	
	职    务
	
	

	参加工作时间
	
	现工作
专业领域
	
	

	当前劳动（聘用）合同起止时间
	
	在现专业领域工作时间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座机）
	
	电子邮箱
	

	主  要  经  历

	起止时间
	在何单位学习、工作

	1998.07--2000.06
2000.06--2006.07

	***大学***专业大学学习
***1企业***部门技术人员/产品经理...

简述大学以上学习经历、主要研究工作经历以及获得荣誉情况




二、主要业绩情况

1.主持实施项目情况（研发或工程项目均可）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立项

编号
	经费

(万元)
	起止

时间
	项目来源
	计划名称
	具体

分工

	
	
	
	
	
	
	
	

	
	
	
	
	
	
	
	

	
	
	
	
	
	
	
	

	
	
	
	
	
	
	
	


2.主持创新研发情况
	序号
	创新研发名称
	创新性
	开发

阶段
	功能、应用领域

(限50字)
	经济社会效益(限50字)

	
	
	
	
	
	

	
	
	
	
	
	

	
	
	
	
	
	


3.发明专利工作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授权号
	IPC分类号
	发明人排序
	授权

时间
	授权国别或组织
	知识产权类别

	
	
	
	
	
	
	
	

	
	
	
	
	
	
	
	

	
	
	
	
	
	
	
	


4.标准规范开发情况

	序号
	标准规范名称
	标准号
	标准类别
	颁布/修订时间
	本人

排序

	
	
	
	
	
	

	
	
	
	
	
	

	
	
	
	
	
	

	
	
	
	
	
	


5.技术革新工作情况

	序号
	技术革新名称
	革新性
	革新
阶段
	功能、应用领域

(限50字)
	经济社会效益(限50字)

	
	
	
	
	
	

	
	
	
	
	
	

	
	
	
	
	
	

	
	
	
	
	
	


6.曾获得的荣誉奖项（县（市）级以上）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名称
	等次
	排序
	获奖

时间
	授予

机构

	
	
	
	
	
	
	

	
	
	
	
	
	
	

	
	
	
	
	
	
	


7.创造的主要经济社会效益情况

	


8.其他重要成果及业绩、贡献（300字以内）

	


三、培养工作计划及绩效目标
	推荐人选工作计划、培养内容

	拟开展的开展工作的计划、构思、主要内容和初步方案等。

	预期考核指标

	包括推荐人选的工作目标、预期贡献、培养措施等。

	用人单位（依托单位）情况

	包括单位简介、推荐理由、对推荐人选支持措施等。


四、申请经费预算说明（按3年全周期填写）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预算科目
	总预算数
	其中：地区财政拨款
	备注

	⑴
	⑵
	⑶
	⑷

	一、预算来源
	
	
	

	地区财政拨款
	
	
	

	
	
	
	

	二、支出预算合计
	
	
	

	（一）直接费用
	
	
	

	1.设备费
	
	
	

	其中：购置设备费
	
	
	

	改造设备费
	
	
	

	租赁设备费
	
	
	

	2.业务费
	
	
	

	其中：材料支出
	
	
	

	测试化验加工支出
	
	
	

	燃料动力支出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

流支出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

识产权事务/档案支出
	
	
	

	其他支出
	
	
	

	3.劳务费
	
	
	

	（二）间接费用
	
	
	

	（三）个人生活补助
	
	
	


注：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填写。

五、推荐意见
	申   请
人  员 
承  诺
	本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
本人郑重承诺：自被批准入选第三批“塔城英才”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优秀工程师项目起，全职在岗工作，支持周期内原则上不得转换工作单位，确需工作调动，按照《“塔城英才”计划实施办法（试行）》（塔地党办发〔2025〕20号）规定执行。本人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等情况。若填报失实和违反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签字：
年    月    日

	依  托
单  位
意  见

	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公示等程序，对上述填报信息及申报材料进行审核，信息和材料真实有效。下一步将对入选人员按照填报的支持措施予以支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督促培养对象及本单位管理部门按照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规定及时报送有关材料。

单位（公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本单位已就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存在违背相关规定和其它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申报材料符合国家保密有关规定。

同意推荐。

行业主管部门（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1.相关业绩及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员工个人社保缴费证明复印件
